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３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

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采取现

场投票表决方式。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３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

１８

，

８２０．２１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７４．８９％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副董事长钱芳女士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公司聘请的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大会进行了见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无修改提案的情况，也无新提案提交表

决。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

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８

，

８２０．２１

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８

，

８２０．２１

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８

，

８２０．２１

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８

，

８２０．２１

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８

，

８２０．２１

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８

，

８２０．２１

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８

，

８２０．２１

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８

，

８２０．２１

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９

、 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新建

３

个节能门窗项目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８

，

８２０．２１

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天津门窗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８

，

８２０．２１

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独立董事代表黄鹏先生向大会作了

２０１２

年度述

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中伦律师事务所顾峰与项瑾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了现场见证

并出具见证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的

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均已在

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无新增或临时提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年度股东大会所涉相关问题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２

证券简称：鼎泰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７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冀鲁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共

８

名，代表股份

５１

，

７６９

，

９２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６．５２％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

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

５１

，

７６９

，

９２５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２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

５１

，

７６９

，

９２５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３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编制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

告内容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

５１

，

７６９

，

９２５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４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

５１

，

７６９

，

９２５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５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

５１

，

７６９

，

９２５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６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了健

全的内部控制制度，

２０１２

年各项制度得到有效执行，保证了公司有效运作。

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

５１

，

７６９

，

９２５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７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２１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

式》的有关规定编制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相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

５１

，

７６９

，

９２５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８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

５１

，

７６９

，

９２５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梁岸、 姚亮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关于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３日

2013年5月14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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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８

证券简称： 兰州民百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８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星期六）上午

１０

时在兰州市城关区

中山路

１２０

号亚欧商厦九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２

人，

所持股份总计

１７６

，

０２８

，

１０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３６８

，

８６７

，

６２７

股的

４７．７２ ％

。 公司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杜永忠先生主

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甘肃中天律师事务

所王栋、张佳云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对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大会通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提交的

９

名董事候选人进行了审议，人

员名单如下：洪一丹女士、郭少军先生、张宏先生、郭德明先生、杜永忠先生、丁

百永先生、仇兰英女士、赵优珍女士、刘陆天先生。 其中仇兰英女士、赵优珍女

士、刘陆天先生三人为独立董事，其独立董事资格已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无

异议。 （人员简历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临

２０１３－０２４

兰州民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对各候选董事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１

）洪一丹女士

同意

１７６

，

０２８

，

１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

）郭少军先生

同意

１７６

，

０２８

，

１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３

）张 宏先生

同意

１７６

，

０２８

，

１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４

）郭德明先生

同意

１７６

，

０２８

，

１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５

）杜永忠先生

同意

１７６

，

０２８

，

１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６

）丁百永先生

同意

１７６

，

０２８

，

１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７

）仇兰英女士

同意

１７６

，

０２８

，

１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８

）赵优珍女士

同意

１７６

，

０２８

，

１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９

）刘陆天先生

同意

１７６

，

０２８

，

１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

、审议《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即将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公司股东大会对监事会提交的周健先生、李永平先生和赵敏喜先生三名

监事候选人进行了审议。 此外，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金艳女士、贾文斌

先生为公司职工监事。 （人员简历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临

２０１３－０２６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同日公告的《临

２０１３－０３１

兰

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职工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甘肃中天律师事务所王栋、张佳云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并发表意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甘肃中天律师事务所关于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８

证券简称：兰州民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９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以电话、传真和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

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上午

１１

时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人，实参加

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张宏先

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讨论，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经公司全体董事表决，同意选举张宏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选举董事会各专职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按照《公司章程》及董事会各专职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经公司全体董

事表决，选举产生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任期均为三年。 各委员会成员名

单如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宏

委 员：洪一丹 郭少军 郭德明 杜永忠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赵优珍

委 员：洪一丹 张 宏 仇兰英 刘陆天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仇兰英

委 员：郭少军 丁百永 赵优珍 刘陆天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陆天

委 员：郭少军 杜永忠 仇兰英 赵优珍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同意聘任郭德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成志坚先生

为董事会秘书。 由公司总经理郭德明先生提名，聘任张晓明先生、胡建明先生

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杨武琴女士为财务总监，以上人员任期均为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公司独立董事仇兰英女士、赵优珍女士、刘陆天先生就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聘任发表了如下独立董事意见，意见认为：

１

、有关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等被提名人拥有履行相

关职责所需要的能力和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２

、经审查，有关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等被提名人未

发现有《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行为；

３

、提名人的资格和聘任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综上所述，相关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等被提名人的

任职资格、提名和聘任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同意聘任他们为公司

高管。

特此公告。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五月十一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洪一丹女士、郭少军先生、张宏先生、郭德明先生、杜永忠先生、丁百永先

生、仇兰英女士、赵优珍女士、刘陆天先生的简历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临

２０１３－０２４

兰州民

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其他相关人员简历：

张晓明：男，

４５

岁，大专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兰州民百艺族家居有限公司

党总支书记、副经理，现任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资产物业

管理部部长。

胡建明：男，

４０

岁，本科学历。 历任浙江富春江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策划部经

理、办公室主任，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宣传教育中心主

任。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杨武琴：女，

４３

岁，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兰州民百大楼财务科副科长、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厦门华辉百货财务部经理、泰安

红楼百货商厦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现任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

成志坚：男，

３８

岁，大学本科、中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历任华龙证券、广发

证券客户经理、证券分析师，兰州市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干事，兰州

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融投资部副部长，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管理中心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８

证券简称：兰州民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０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上午

１１

：

３０

时在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亚欧商厦九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李永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简历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临

２０１３－０２６

兰州民百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

告》）。

特此公告。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一三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８

证券简称：兰州民百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１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公司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选举王金艳女士、贾

文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特此公告。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三年五月十一日

附：职工监事简历

王金艳：女，

４３

岁，中共党员。

１９８８

年至

１９９１

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８４７０１

部

队服兵役，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至

７

月在兰州军区军械厂工作，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至今在兰州民

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亚欧商厦副食品部主管、副经理，现任亚欧

超市部经理。

贾文斌：男，

３１

岁，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 历任兰州民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亚欧商厦会计，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亚欧大酒店会计，

现任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主管。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１

证券简称：阳光照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１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

（二）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上虞市凤山路

４８５

号公司七楼会议室。

（三）股东及股东代表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９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３１１

，

７１４

，

１４９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４８．３０

（四）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６

人，

３

位董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

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会议。

（五）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六）会议由董事长陈森洁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 ２０１２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１１７１４１４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２０１２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１１７１４１４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３１１７１４１４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１１７１４１４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３１１７１４１４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计划

３１１７１４１４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７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

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３１１７１４１４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８

董事

、

监事年度薪酬的提案

３１１７１４１４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９

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核定全年

担保额度的议案

３１１７１４１４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议案

３１１７１４１４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１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提案

３１１６６９５９９ ９９．９９％ ４４５５０ ０．０１％ ０ ０％

是

注：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股东或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宣读了《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

述职报告》。 该报告对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及投票情况、发

表独立意见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与会股东

及授权代表未提出异议。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杨希律师和梁瑾律师出席并见证本次会议， 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

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章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３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５６

股票名称：恒丰纸业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７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９

转债简称：恒丰转债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第一会议室。

３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徐祥先生

６

、本次大会的召开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５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

１１２

，

４９５

，

８８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５７％

。 公司董事长徐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会议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１１２

，

４９５

，

８８２

股赞成，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

。

２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及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

１１２

，

４９５

，

８８２

股赞成，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

。

３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为：

１１２

，

４９５

，

８８２

股赞成，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

。

４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

１１２

，

４９５

，

８８２

股赞成，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

。

５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１１２

，

４９５

，

８８２

股赞成，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

。

６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４０

，

４７７

，

３６８

股赞成，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牡丹江恒丰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及其他关联股东回避了本项议案的表决。

７

、审议《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为：

１１２

，

４９５

，

８８２

股赞成，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

。

８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１１２

，

４９５

，

８８２

股赞成，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

。

四、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张启富、 江瑶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规范意见》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７２

证券简称：中炬高新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９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江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出售江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

的股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尚需报请中国证监会批准

一、交易概要

为进一步集中资源优势，扶持优势产业做大做强，经公司经营班子讨论，决定出售持有

的江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信基金”）

２０％

股权给江西金麒麟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麒麟公司”）。 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股权出售已经过公司经营班子讨论通过，因标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班子

处置资产的额度范围内，本次股权出售在公司经营班子通过后即可生效。

根据《公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及《证券投资基金公司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本次股权转让在江信基金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报请中国证监会批准。

二、交易双方：

１

、出让方：本公司，于

１９９３

年改制成立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于

１９９４

年发行

Ａ

股，于

１９９５

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注册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法定代表

人：熊炜；主营业务：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制、开发、制造，项目投资，基础设施建设，

房地产等。

２

、受让方：江西金麒麟投资有限公司，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点：江西省

南昌市望城新区管委会大楼

８０７

室；注册资本：

１

亿元；法定代表人：贾俊；主营业务：对各类

行业的投资与管理，项目咨询、策划，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担保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以

上项目有国家专项许可的凭证经营）。金麒麟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国富浩华

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金麒麟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

１．１５

亿元；

２０１２

年

度净利润为

１

，

４７６．５

万元。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本公司拥有的江信基金的

２０％

股权。

江信基金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注册资本

１

亿元，法定代表人：孙桢磉；注册地点：北京

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９９

号西海国际中心

１

号楼

２００１－Ａ

，许可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

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江信基金的股权结构为：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盛证券”）占

４９％

，恒生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生阳光公司”）占

３１％

，本公司占

２０％

。

根据江信基金

２０１３

年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１．１６

亿元，

所有者权益

０．９１

亿元；

２０１３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

２４４．６

万元，净利润

－８６９

万元（其中业务及管理

费支出含前期筹建费用）。

２

、本次交易已得到江信基金股东大会同意，交易各方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将上

报中国证监会审批。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为四方，即国盛证券、恒生阳光公司、本公司及新股东金麒麟

公司；本次股权转让，本公司将所持有的江信基金

２０％

的股权，以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

金麒麟公司。 同时，恒生阳光公司，将所持有的江信基金

５％

的股权，以

５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

给金麒麟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将不再持有江信基金的股权；江信基金的管结

构将变更为：国盛证券占

４９％

，恒生阳光公司占

２６％

，金麒麟公司占

２５％

。

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的付款时间和方式由本公司与金麒麟公司另行协议商定。

国盛证券作为第三方股东，同意本次股权转让。

五、本次出售股权的原因及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一）出售股权的原因

２００８

年起，公司开始与国盛证券合作，共同发起筹备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期间由于外方

股东退出，基金公司管理团队变动及监管部门审批等因素，基金公司到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才正式获

批成立。 由于筹备时间过长，公司的发展战略重点已转移到调味食品、房地产等行业中。 近

年，公司累计投入资金超

６

亿元，对控股的美味鲜公司中山基地开展了四期扩产工程，企业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比

２００８

年增长了

１．５

倍； 美味鲜厨邦食品阳西生产基地在

２０１２

年开始投入

建设，预计投资总额

１４．９８

亿元，达产后可实现年营业收入

３３．５

亿元。控股的中汇合创房地产

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启动项目建设，一期项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开盘；二期项目预计在

２０１３

年下半

年开盘，企业的发展正逐步驶入快车道。 为集中资源优势，支持重点项目发展，公司决定将

所持的江信基金的股权出售。

（二）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１

、由于江信基金为本公司参股企业，未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且股权出售价格为本公司

的原始投资价格，因此本次股权出售，不会对公司的营业收入及净利润造成影响。

２

、本次股权出售，有利于公司集中资源，支持美味鲜扩产、中山站商住地开发等项目，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及盈利能力。

五、根据《公司章程》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规定，出售股权的标的金额在董事会授

权经营班子处置资产权限范围内， 有关股权出售事项在公司经营班子审议通过后即可生

效。

本次股权出售事项尚需报请中国证监会批准，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

、《股权转让协议》；

２

、中炬高新经营班子办公会议纪要。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３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３８

股票简称：海南椰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６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海南辖区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

网上集体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推动海南辖区上市公司进一步做好全流通环境下的投资者关系管理

工作，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联系，切实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治理水平，

海南证监局决定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海南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举办“海

南辖区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网上集体说明会”活动，活动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３０－１７

：

３０

举行，平台登陆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ｄｑｈｄ／ｈａｉｎａｎ

。

届时，公司董事长及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将参加本次活动，通过网络在

线交流形式，就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报、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

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一对多”形式的沟通与交

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

股票简称：

＊ＳＴ

祥龙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６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７

号

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暨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武汉葛化集团有限公司通知，该公司正在

拟议与上市公司发展相关的重大事宜，因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

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请，

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起停牌，。

武汉葛化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前述重大事

宜，不迟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公告有关事项进展情况并复牌。

特此公告！

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８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３４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和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近日接第一大股东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

３

，

５３５

，

７８４

，

１４９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５６．４９％

，下称

＂

新湖集团

＂

）通知，新湖

集团将原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公司杭州城西支行的本公司股份

３８

，

３７７

，

２００

股解除质押，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

份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同时，新湖集团将本公司股份

３７

，

８８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公司杭州城西支行，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目前， 新湖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用于质押的股份数为

３

，

３０６

，

６９１

，

３５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２．８３％

。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６５

证券简称：中航重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收到保荐机构东海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东海证券

＂

）《关于更换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持

续督导之保荐代表人的函》。 东海证券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持续督

导期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由于公司的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东海证券对公司仍有持

续督导责任。 东海证券原委派王育贵和魏庆泉为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

因原保荐代表人王育贵离职，无法继续从事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为保证持续督导

工作的有序进行，东海证券委派保荐代表人徐士锋接替王育贵继续履行持续督导工作。

本次变更后，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魏庆泉和徐士锋。

附：徐士锋简历

徐士锋，保荐代表人，现任东海证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从事投资银

行业务，先后主持或参与骅威股份首次公开发行和裕兴股份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等项目。

特此公告。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３日


